附件1
科学实验类培训专用教室设置基本要求

	序号
	科目
	基本要求

	1
	功能
	能够满足实验教学要求，为学生创设科学氛围，有利于进行科学探究，体验科学过程，方便开展科学活动。

	2
	面积
	生均使用面积不小于3平方米，教室内有较多设备、器材的，同一培训时段内生均面积不低于5平米。

	3
	建筑
	地面：实验室地面应防尘易清洁、耐磨、防滑。

	
	
	门窗：门框上部设采光通风窗，便于观察。

	4
	环境
	采光：应保证实验室教学用房的最佳建筑朝向，避免室内直射阳光。

	
	
	照明:应符合《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 50034）的有关要求，落实好青少年近视防控要求，实验台面的平均照度不低于300lx。

	
	
	温度：应因地制宜地设置采暖和降温设施，室内温度应符合《室内空调至适温度》（GB 5701）的有关要求，保持在在16℃～28℃。

	
	
	通风换气:应采取各种有组织的自然通风措施，确保通风换气良好。

	
	
	噪音：室内环境噪声不大于65dB。对于存在噪音危害的设施设备，应采取有效的隔音降噪措施。

	
	
	安全：各实验室室应备有效的消防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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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校外培训机构档案

	序号
	档案类别

	1
	人员档案
	从业人员花名册

	
	
	从业人员无犯罪记录、无失德失信或严重违纪行为承诺书

	
	
	人员聘用合同

	2
	培训教材
	在主管部门备案的正式出版发行的教材或经审核通过的自编培训材料

	3
	管理制度
	培训机构章程

	
	
	内部管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教学管理制度、教职人员管理制度、教师培训和考核制度、学生管理制度、档案管理制度、课程备案和公示制度、后勤管理制度、设施设备管理制度、资产和财务管理制度、收费和退费管理制度、安全管理制度等。




[bookmark: _GoBack]附件3
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行政许可一次性告知书（设立）
	审批事项名称
	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审批
	申请方式
	书面申请

	审批部门
	xxx区行政审批局
	承办人
	
	联系方式
	027-

	证/书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
	收费标准
	不收费
	办理时限
	15日

	设立
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
3.《湖北省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试行）》《湖北省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审批流程（试行）》（鄂科技发才〔2022〕28号）、《武汉市民办培训机构管理暂行办法》（市人民政府令第284号）
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受
理
条
件
	1.举办者为个人的， 应当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在中国境内定居，信用状况良好，无犯罪记录、无失德失信或严重违纪行为，具有政治权利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2.举办者为企业或者社会组织的，应当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人资格，信用状况良好，未被列入活动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其法定代表人应当具备本条第一款条件。
3.如有两个以上举办者联合办学的，应当签订联合办学协议，明确合作方式、办学宗旨、业务范围、出资比例、各自权利义务和争议解决办法等内容。
4.中小学不得举办或参与举办培训机构。

	申
请
人
需
要
提
交
的
材
料
及
要
求
	以A4纸张为标准，将下列申报资料按顺序装订成活页册
申请设立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举办者应当向所在区审批机构提交以下申请材料：
1.《名称自主申报告知书》或《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名称核准表》（盖公章，核原件，复印件拟留）;
2.《武汉市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立申请表》(附件1，原件，拟留件)；
3.举办者是社会组织的，提交《营业执照》或《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核原件，复印件拟留);举办者是自然人的，提交有效身份证明(核原件,复印件拟留);
4..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凭证（被抽中为检查对象的还应提交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抽查结果合格通知书，核原件，复印件拟留）；
5.资金投入的有效证明材料（验资账户实缴开办资金存款证明，核原件，复印件拟留）；
6.《武汉市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登记表》(附件3，盖公章，原件，拟留件)，从业人员身份证明及相关从业资质证明（学历证书、教师资格证或职业（专业）技术能力证明，核原件，复印件拟留）；
7.《无犯罪记录、无失德失信或严重违纪行为承诺书》(附件4,本人签字盖手印，原件，拟留件);
8.《武汉市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教材及培训材料备案表》(附件5)，以及培训计划、教学大纲、培训教材和其他培训材料(原件，拟留件);
9.培训场所房产权属证书;租赁场地的，还应当提交租赁期不少于2年的租赁合同(协议)(核原件，复印件拟留);
10.培训场所内部结构平面图(应注明培训专用场地建筑面积，核原件，复印件拟留);
11.联合举办培训机构的，应提交联合办学协议(核原件，复印件拟留);
12.培训机构章程和管理制度(原件,拟留件)。

	工作
流程
	申请→受理→审查（现场踏勘）→决定→送达

	申报单位/个人信息
	单位/个人名称
	

	
	联系人
	
	联系方式
	

	一次性告知书出具记录
	

	行政审批局窗口地址：
邮政编码：430056
监督电话：027-          咨询电话：027-




1

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行政许可一次性告知书（变更）
	审批事项名称
	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审批
	申请方式
	书面申请

	审批部门
	xx区行政审批局
	承办人
	
	联系方式
	027-

	证/书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
	收费标准
	不收费
	办理时限
	15日

	设立
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
3.《湖北省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试行）》《湖北省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审批流程（试行）》（鄂科技发才〔2022〕28号）、《武汉市民办培训机构管理暂行办法》（市人民政府令第284号）
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受
理
条
件
	1.举办者为个人的， 应当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在中国境内定居，信用状况良好，无犯罪记录、无失德失信或严重违纪行为，具有政治权利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2.举办者为企业或者社会组织的，应当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人资格，信用状况良好，未被列入活动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其法定代表人应当具备本条第一款条件。
3.如有两个以上举办者联合办学的，应当签订联合办学协议，明确合作方式、办学宗旨、业务范围、出资比例、各自权利义务和争议解决办法等内容。
4.中小学不得举办或参与举办培训机构。

	申
请
人
需
要
提
交
的
材
料
及
要
求
	以A4纸张为标准，将下列申报资料按顺序装订成活页册
(一)名称变更
1.《名称自主申报告知书》或《民办非企业单位变更名称核准表》(盖公章，核原件，复印件拟留);
2.《武汉市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变更申请表》(附件2,盖公章，原件，拟留件);
3.培训机构关于变更机构名称的决议(盖公章，原件，拟留件);
4.变更后的培训机构章程(盖公章，原件，拟留件)。
(二)地址变更(会同区科技行政管理部门现场核查)
1.《武汉市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变更申请表》(附件2,盖公章，原件，拟留件);
2.培训机构关于变更办学地址的决议(盖公章，原件，拟留件);
3.变更后培训场所房屋权属证书、租赁(借用)合同、内部结构平面图(核原件，复印件拟留)，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凭证复印件(被抽中为检查对象的还应提交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
抽查结果合格通知书，核原件，复印件拟留);
4.变更后的培训机构章程(盖公章，原件，拟留件)。
(三)举办者变更(仅限《办学许可证》)
1《武汉市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变更申请表》(附件2,盖公章，原件，拟留件);
2.培训机构关于变更举办者的决议(盖公章,原件,拟留件);
3.拟任举办者的相关资格证明;
拟任举办者是社会组织的提供，①《营业执照》或《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核原件，复印件拟留);②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核原件，复印件拟留); ③法定代表人《无犯罪记录、无失德失信或严重违纪行为承诺书》(附件4,本人签字盖手印,原件，拟留件);④投资举办培训机构证明文件(需注明投资金额，签字处盖本人手印，原件，拟留件)。
拟任举办者是自然人的提供，①有效身份证明(核原件，复印件拟留);②有本人签名的投资举办培训机构证明文件(需注明投资金额，签字处盖本人手印，原件，拟留件);③《无犯罪记录、无失德失信或严重违纪行为承诺书》(附件4,本人签字盖手印，原件，拟留件)。
④变更后的培训机构章程(盖公章,原件，拟留件)；⑤财务清算报告（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出具）(盖公章，原件，拟留件)。
(四)行政主要负责人(校长)变更
1.《武汉市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变更申请表》(附件2,盖公章，原件，拟留件);
2.培训机构关于解聘、聘任行政主要负责人(校长)的决议(盖公章，原件，拟留件);
3.拟任行政主要负责人(校长)的身份证明文件，个人履历、学历证明(核原件，复印件，拟留件),《无犯罪记录、无失德失信或严重违纪行为承诺书》(附件4，本人签字盖手印，原件，拟留件);
4.变更后的培训机构章程(盖公章，原件，拟留件)。
(五)办学内容变更(会同科技部门现场核查)
1.《武汉市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变更申请表》(附件2,盖公章，原件，拟留件);
2.培训机构关于同意变更办学内容的决议(盖公章，原件，拟留件);
3.《武汉市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登记表》(附件3,盖公章，原件，拟留件),从业人员身份证明、健康及相关从业资质材料(学历证书、教师资格证或职业(专业)能力证明，核原件，复印件拟留),《无犯罪记录、无失德失信或严重违纪行为承诺书》(附件4，本人签字盖手印，原件，拟留件);
4.《武汉市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教材及培训材料备案表》(附件5)及培训计划、教学大纲、培训教材和其他培训材料(盖公章,原件，拟留件);
5.培训学生安置方案(盖公章，原件，拟留件);
6.变更后的培训机构章程(盖公章，原件，拟留件)。

	工作
流程
	申请→受理→审查（现场踏勘）→决定→送达

	申报单位/个人信息
	单位/个人名称
	

	
	联系人
	
	联系方式
	

	一次性告知书出具记录
	

	行政审批局窗口地址：
邮政编码：430056
监督电话：027-            咨询电话：027-




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一次性告知书
（补办、终止、撤销行政许可）
	审批事项名称
	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审批
	申请方式
	书面申请

	审批部门
	xxxxxxx行政审批局
	承办人
	
	联系方式
	027-

	证/书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
	收费标准
	不收费
	办理时限
	15日

	设立
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
3.《湖北省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试行）》《湖北省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审批流程（试行）》（鄂科技发才〔2022〕28号）
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5《武汉市民办培训机构管理暂行办法》（市人民政府令第284号）

	受
理
条
件
	1.举办者为个人的， 应当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在中国境内定居，信用状况良好，无犯罪记录、无失德失信或严重违纪行为，具有政治权利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2.举办者为企业或者社会组织的，应当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人资格，信用状况良好，未被列入活动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其法定代表人应当具备本条第一款条件。
3.如有两个以上举办者联合办学的，应当签订联合办学协议，明确合作方式、办学宗旨、业务范围、出资比例、各自权利义务和争议解决办法等内容。
4.中小学不得举办或参与举办培训机构。

	申请人需要提交的
材料及要求
	以A4纸张为标准，将下列申报资料按顺序装订成活页册
补办：
1《办学许可证》补办申请书(盖公章，原件，拟留件);
2.损毁或遗失作废声明(在本市公开发行的报刊登载，声明中要注明《办学许可证》编号，报刊原件，拟留件)。
终止：
1.终止办学申请书(盖公章，原件，拟留件);
2.培训机构关于终止办学的决议(盖公章,原件，拟留件);
3清算报告(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出具)(盖公章,核原件,复印件拟留);
培训学生安置方案(盖公章，原件，拟留件)。
撤销：
1.提交虚假材料或以欺骗等不正当手段获得批准的;
2.依法可以撤销行政许可的其他情形。

	工作
流程
	申请→受理→审查（现场踏勘）→决定→送达

	申报单位/个人信息
	单位/个人名称
	

	
	联系人
	
	联系方式
	

	一次性告知书出具记录
	

	行政审批局窗口地址：
邮政编码：430056
监督电话：027-           咨询电话：027-





